2015年，可能会成为超市生鲜合伙制的真正起源之年。华润万家、永辉、苏果等超市集体推进合伙制，永辉超市目前约有四成员工已成为企业“合伙人”，东莞嘉荣超市也开始了“合伙人”尝试；其他行业比较突出的是万科，那种更像创业型合伙，与零售业讲的有很大的区别。
不了解具体的方案细节，从大致内容来看，多数所谓的合伙制，核心是“超额利润分享”，员工与企业其实还不是一“伙”，无非是企业增加奖励了，员工积极性高点！这样的操作，估计很难给超市生鲜质的变化。因为关键的“超额”，要不与“目标”比，要不与“历史同期”比，这两种比事实上都缺乏更多空间，更缺乏持续性！
我们先看生鲜合伙制的本意：
（1） 增强员工积极性，稳定员工队伍；
（2） 因为1的原因，提升销售，提升现场表现；
（3） 因为1的原因，降低损耗，提升毛利空间
从这个角度，合伙制所有的逻辑全部压在“员工积极性”改变上，这中间有多少价值空间呢？
无疑，首年可能是有效的：
（1） 实施首年的员工人员优化效益，超市可能做到发一个人工资做两个人的活；
（2） 员工积极性提升效益，如损耗率提升贡献2~3个点；
（3） 员工更加积极的销售促进。
拿蔬菜组概算举例，如果一家店12名员工，日均销售2万，按销售综合提升3%，平均每人月均多得1500元，员工首年应该会有比较高的积极性；但第二年呢，如果没有足够的增量，员工的积极性往往会有毁灭性的反弹，工资的刚性原则会让员工觉得亏了！更不要提为了先保障企业利益而设置的分享前提，如现场表现、毛利达标率、销售完成率等扣项。
缺乏持续性的增量空间，可能是超额利润分享式的“合伙制”难以为续的主要原因！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很多问题决定了企业多数只能小范围试点实施：
首先应该是企业的让渡空间。
选择与同期增幅做基准核算相对简单，但对于增幅突出的新店考验企业是否舍得多发，对于缺乏成长性的老店对员工的激励又有不足，企业愿意拿出什么样的逻辑进行激励，考验的是企业的员工政策：先保障员工积极性，还是先保障企业收益；选择每月确定指标考核可以权衡增长率的问题，员工对目标的认同度要有个博弈的过程，要定的恰到好处即是水平，也是胆量。
其次是合伙制范围的问题。
员工很多时候对公平性的关注会超过额度本身，某一岗位的薪资增长可能会带来其他岗位的嫉妒，这对生鲜整体经营或多或少都有影响，一般生（蔬果肉鱼）的一类需要全上，熟（熟食面点面包）的一类也需要考虑。
三是合伙制方案本身。
生鲜的每一类可能需要的方案都是有差别的，生类可能销售增量空间更大，熟类可能毛利增量空间更大，侧重点需要平衡。
很显然，就超市来说，合伙制只是生鲜经营局部改善的内容之一，很难完整的解决超市生鲜经营的系统再提升问题。
我们把合伙制在提高一个层次说，未来超市生鲜面临的主要挑战应该是生鲜专业店和自身对消费者便利服务能力的不足。
（1）专业店对超市生鲜的冲击自于自身系统的效率。包括品种、质量及服务，可能专业店还有些优势，相对卖场，由于责任清晰，专人打理方面表现相对较好，品质好、价格低及便利是主要的积极因素，目前水果和面包分食最大。当然，单店操作和非精细化运作仍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专业店也有自己提升的空间。
（2）超市的不便来自于业态系统的问题。从品质上讲，员工维护不到位、时段性爆发、品种过多、管理专注度不足、结构性促销都是超市生鲜经营中可能的问题。
就满足消费者价值来讲，超市生鲜的需要用在高性价比的品质基础上，用大卖场的环境、专业店的打理、便捷的支付、便利的进出赢得消费者。
曾经，生鲜一直是超市中一枝独秀门类，多年来仍然增长不断，而2015年，我们似乎第一次遇到了生鲜的低迷增长。且不论水果的价格和猪肉低价的问题（最近是涨了），从营运阶段来讲，超市的生鲜不知是否可定性进入了拐点期，超市总客流在下降，多渠道分流是很重要的原因。消费者购买生鲜，不再仅仅是商超和菜场渠道，专业店、线上及同城微商等外部渠道的增量更加迅猛。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零售业态小型化和生鲜专业化需求上升，而超市生鲜事实上在逆向行驶。这两年我们已经较少的听到超市在生鲜的零售业源头基地、供应链建设、品质提升、加工技术等方面的投资或创造（可能已经成熟了），而恰恰是一些电商、品牌运营商甚至一些跨界营运商在这方面颇有建树，他们规模其实并不大，天天果园2014全年销售也不超过5亿，因此，实体零售自己具有更大的规模整合和再突破可能，当然，这些品牌可能比超市零售业具有更高的集中度和效率，这是超市零售业需要学习的。
为了获得下一个阶段的发展，超市零售业需要利用原有的平台、规模和渠道优势，大胆的进行业态创新和管理创新，运用开放性的思维，寻找新的增量：
（1） 在采购端实施贸易公司化，拓展社会化批发业务
绝大多数超市在各级批发市场，各源头产地设置了采购，过去以内部服务为主，未来需要利用电商或本系统电商平台，开展下层或社会小团购服务。通过源头品牌化、市场设点、采购总包等方式，拓展大批发或小批发业务。
（2） 在开店端投资沿街格子铺，开设生鲜品类专业店
今天再提乐城的小业态，似乎已晚，但我相信生鲜的沿街格子铺未来有更多的捡金机会。我更认为未来社区生鲜格子铺专业店必须要做好泛商圈内的电商业务，利用对播视频、实时拍照、新品寻呼等方式，更可通过利用现有门店系统的卡券优势，锁定周围商圈顾客的重复购买，我更看好专业店的泛商圈OTO。
（3） 资源端进行同城或区域内货源采购联合
可以向同城具有一定店铺规模或单店销售规模的生鲜专业店供货，也可进行联合采购；有些专业店会去源头，但可能不一定有长期性源头采购的能力，商超可利用自身的源头囤货优势，时段性的向社会专业店开放源头大单品的销售及配送服务。
（4） 拓展海外生鲜源头进口贸易业务
未来的生鲜竞争，品牌商超要将视角从国内源头跨向全球优质源头，通过实施源头采购及电商化销售，消化采购量，同时也能打造店铺的品种差异化和价格竞争优势。随着关税的进一步降低，生鲜的全球贸易已经成为目前很多企业的蓝海选择，各实体零售不能做看客。
上述的运作，事实上要求商超要利用互联网思维，丰富自身的销售体系，尝试电商及品类商式的业务拓展；在货品及渠道整合及开放的基础上，亦需要进一步提升包装品牌化、器具标准化、冷链效率化、营运管理精细化，立足于提升技术效率而降低人的影响，提升供应链的总效率值。
在这上述大背景下，超市生鲜的合伙制，便可以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1） 从利润分享到业务合伙
这种操作方式类似于原来的联营，可以选取一定的品类或柜组，尝试让员工投入股本，商超内可以整体打包管理，区域可以专卖店化，要真正用内部真实股权或虚拟股权合伙的方式，让员工分享一定的盈利，而不仅仅是超额部分，否则，就不要“合伙”。
（2） 从利润分享到投资性合伙
投资性合伙主要立足于专业店端，也是内部裂变、合伙创业的方式，员工可以在商超内接受培训及货源支持，门店形象、数据系统、开店辅导等使用专业加盟店式的体系，可以为超市打开另外的增量渠道。由于生鲜的时效性，考虑成本，电商业务不一定是要做天天果园，但绝对可做同城服务。
（3） 从利润分享到事业合伙
事业性合伙可能主要讲采购端，需要采购投入资金，兼具采购公司和营运管理公司的双重特性，也会让超市生鲜的运作，从聚类采购的方式，但品类专业采购公司的走向，符合未来组织变革自组织化的特征。
所有一切从核心上讲，合伙制要放在超市业态总体的大变革上，是主要通过外部突破，创造更大的价值增量，只有这样，合伙制才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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